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教育主任制度 

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学位授权点建设，规范学位授权点管理，

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同时明确基层管理职责，完善责权

均衡机制，落实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教育主任（以下简称“学

位点主任”）制度，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任职条件 

（一）具有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

副教授及以上职称； 

（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科学素养，敢于创新、乐

于奉献，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 

（三）关心本学位点的建设与发展，熟悉并能协调本学

位点研究生教育各项管理工作； 

（四）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为 50 周岁以下。 

二、选聘程序 

（一）以实际招生、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学位点为单

位，各学位点设研究生教育主任 1～2 名，全面负责本学位

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二）各学位点在充分酝酿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推荐本

学位点主任人选，由学院审核、聘任； 

（三）学位点主任实行聘任制，聘期 4年； 

（四）任期内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换学位点主任时，由



 

所在系所提出更换申请并推荐新的人选，报学院审核； 

（五）每位教师在同一聘期内仅可担任一个学位点的研

究生教育主任。 

三、岗位职责与权利 

（一）岗位职责 

学位点主任主要承担所在学位点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协

调和服务工作，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组织制定和修订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推动

和优化本学位点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参与本学位点的各

类评估与考核工作； 

2. 组织本学位点的招生宣传和招生专业目录制定，组

织或参与初试、复试工作，如命题、阅卷、面试、师生双向

选择等； 

3. 组织本学位点的读书报告会等师生学术交流活动，

参与学院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遴选推荐工作，营造浓厚的学

术氛围； 

4. 协调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全过程培养，组织中期检查，

加强培养过程的管理和指导； 

5. 组织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论文中期检

查、预答辩以及正式答辩工作，并协助联络校外专家参与答

辩指导与交流； 

6. 协调本学位点研究生导师资格的申报和审核，负责



 

导师招生资格的审核与协调； 

7. 配合所在系所分管研究生教育的负责人的统筹工

作，负责本学位点与相关学位点的协调工作。 

（二）岗位权利 

1. 学位点主任在学院分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院

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对本学位点的建设规划具有建议权； 

2. 对申请在本学位点招生的导师的招生资格进行初

审，对违反各级管理规定的行为具有批评与规范的权利； 

3. 具有优先参加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研讨和交流的机

会； 

4. 学院对在学位点建设与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

学位点主任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四、其他 

本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自下发之日起执

行。未尽事宜，由学院研究生教育科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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